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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发本〔2016〕176号

浙江大学印发《浙江大学本科教学督导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系），行政各部门，各校区管委会，直属各单位：

经学校研究，现将《浙江大学本科教学督导管理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大学

2016年 12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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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本科教学督导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加强本科教

学质量监控，促进教师教学发展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学校

有关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科教学督导工作是学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

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本科教学督导工作的主要任务是：通过相对独

立的观察与研究，客观反映学校本科教育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

题，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决策建议，为教师教学发展提供支

持。

第三条 学校设立本科教学督导组，负责本科教学督导工

作。本科教学督导组挂靠本科生院，在分管本科生教育的校领导

指导下开展工作。

第四条 本科教学督导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：

1．根据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目标和本科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

题，制定任期内教学督导工作目标与方案。

2．制定每学期具体的听课、调研等工作计划，通过听课、

调研、座谈、访谈、检查等方式，全面收集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有

关信息，对学校本科教学各项工作提出评价和建议，为学校及相

关部门推进本科教学工作提供决策参考。

3．为学校教师教学发展提供支持，具体形式包括咨询、培

训、诊断性听课、现场调研与评价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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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受邀参加各类本科教育教学研讨与会议，与学校及相关

部门共同研讨当年度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。

5．定期研讨、总结督导工作并编制ÉÊ。

第五条 本科教学督导组ËÌÍÎ本科教学督导Ï组成，设

组Ð 1Î，Ñ组Ð 2Ò3Î。本科教学督导ÏË学校Ó任，Ó期

Ô年。各学院（系）负责督导ÏÕÖ人的推×，学校根据Ø推×

人的学科领Ù、教学经Ú等ÛÜÝ定Ó任人Ö，并Þ发Óß。

第六条 本科教学督导Ïà具áâ下任职ã件：

1．学校äåæ在职教师，çè本科教学督导工作，责任è

强é

2．具有高êëìíî职务，学îïðñ、教学òó高é

3．具有ôõ的ö通和÷øù作úû。

第七条 本科教学督导Ï在Ó期内ü受教学督导ýþ。

第八条 学校为本科教学督导Ï提供ÿ要的教育教学评价、

教师发展、现Ā教育íî等理ā与方法培训，â及同行ĂăóĄ。

第九条 学校为本科教学督导组ąáë门的办Ć场ć及设

á，并提供一定Ĉĉ的研究经Ċ。

第十条 本科教学督导组在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改进建议，

ċâČ学校有关职ú部门反映，čċâ直ĎČ学校领导反映。

第十一条 学校有关职ú部门在收ď本科教学督导组的相

关ĐđĒ，à在 2ē内对ć反映的问题进行研究和Ĕ理，制定改

进方案，并将改进及进展ÛÜ及ĕČ本科教学督导组反Ė。

第十二条 学校各部门、各学院（系）、各单位和教职Ï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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àėĘąę本科教学督导工作，保障本科教学督导工作Ěě进

行。

第十三条 各学院（系）à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学院（系）本

科教学督导工作ĜĝĞğ，组Ġ开展学院（系）本科教学督导工

作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Ë本科生院负责ġĢ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ģ发Ĥĥ日Ħĝ行。

ħĨ：ĩ委，各院êĪ委、直属Ī总支，Ī委各部门，各Ī工委，工

会、÷委。

浙江大学校Ð办Ćī 主ĬĆ开 2016年 12月 13日印发


